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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福田区政协第六届第五次会议
第2025082号提案办理答复的函

尊敬的XX委员：
[bookmark: OLE_LINK1]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场所育婴空间和配套服务建设的提案》（第2025082号）已收悉，非常感谢您对我区母婴室建设的关心和关注，区妇联高度重视您所提的意见建议，现答复如下：
一、针对提案“育婴并不只是母亲的义务，父亲同样也需参与其中；建议将各大商超公共场所的‘母婴室’更名为‘育婴室’”的建议，答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您提出的“母婴室”更名建议，充分体现了对育婴责任共同承担的关注。根据《深圳市母婴室建设标准指引(试行)》，母婴室是指为孕期和哺乳期女性、婴幼儿及其护理者专门设置的用于哺乳、集乳、护理与休憩的场所，即“母婴室”的命名规范依据全市统一印发的相关建设管理文件确定，区级层面暂未具备调整权限。下一步，区妇联将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反馈您的建议，推动在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或规范中，明确“育婴室”的名称表述及功能配置要求，为更名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二、针对提案“建议新建或修整后的公共场所或单位将提供可供男女使用的尿布台，在男性厕所配备尿布台等育儿服务设施和标识”的建议，答复如下：
拓展育婴设施使用场景、便利男性参与育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我区深业上城等场所已试点建设兼顾男女家庭成员使用的家庭式育婴空间，配套完善了通用型尿布台等设施。后续，区妇联将积极宣传推广该类建设模式，同时加强对已建成家庭式育婴空间的宣传引导，提升设施知晓率与使用效率。
三、针对提案“利用各大商超、公共场所现有的母婴空间，通过分区来最大化现有空间的使用效率，在有限的区域内创造允许父亲和其他男性家庭成员进入的‘育婴空间’”的建议，答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您提出的优化空间利用效率建议，为提升育婴服务质量提供了重要思路。根据《深圳市母婴室建设标准指引 (试行)》及《深圳市公共场所母婴室设计规程》，母婴室需依据建筑面积及使用需求，设置必要功能分区与独立隔断。后续，区妇联将在落实标准管理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宣传引导、理念倡导等方式，鼓励相关场所结合实际空间条件，在符合规范前提下探索优化功能分区，合理增设便于男性家庭成员参与的公共育婴区域，助力提升空间使用的合理性与包容性。
再次感谢您对福田儿童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接下来，我区继续从政策、空间、服务、参与四个维度，大力开展社区、图书馆、医院、学校、公园、母婴室、出行系统、儿童参与、实践基地等各大领域建设，让我们的孩子在福田得到最好的呵护，收获最大的快乐，拥有最棒的童年。      
                                      
                      福田区妇女联合会                                                                                 202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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